
 
                  10488 台北市復興北路 62 號 4 樓之 1   電話：02-87731666 

                      電子郵件：insop@insop.org.tw    傳真號碼：02-87731766 

 

 

 

(1/9) 

 

保險經營論壇（十六） 
 

( 2014 年 4 月 4 日) 

MPL vs PML 

MPL 係為「Maximum Possible Loss」之英文縮寫；而 PML 係指「Maximum 

Probable Loss」，通常中文譯詞有「最大可能損失」或「可能最大損失」等諸多

譯詞，在實質內容又有許多不同之解釋，長久以來，帶給保險學子與從業人員相

當程度之困惑。在過往漫長歲月中，兩種近似用語不停交錯使用，似乎鮮有人願

意去探尋其中真意。 

無可諱言，無論在保險學理探討或是在保險實際經營運用，如何正確衡量危

險事故所造成損失之最大程度（MPL 或 PML），則是相當重要且嚴肅之課題。然

在過去數十年來，同具有最大可能損失涵義之「Maximum Possible Loss」與

「Maximum Probable Loss」兩種用語，無論在字形或字義上，其所呈現之表徵

極為相似。惟因「最大可能損失」無論就危險管理活動或是就保險經營過程而言，

其對經濟單位均是一項極為重要之決策參考指標。基此，對於「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兩種用語之觀念釐清，進而建立正確之使用

觀念，正是本文撰寫之主要目的所在。 

論及「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兩者基本理念

之差異，茲分從（一）基本用語名稱、及（二）基本定義等兩方面分予說明如后： 

一、 就基本用語名稱而言 

從「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兩者用語名稱觀

之，此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前者使用「Possible」與後者使用「Probable」兩個

不同單字。今從英文單字之表面字義得知：「Possible」 與「Probable」兩字均含

有「可能性」之涵義，惟在實質涵義上，兩者仍存有顯著之理念差異。 

一般而論，「Possible」較著重於「主觀認定」可能性，此種主觀認定欠缺客

觀統計機率數理觀念，完全取決個人主觀意識認定，且其認定標準常隨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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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不同，而產生極大之認知差異，亦即所謂客觀事實僅有一個，然而提供主觀

答案卻有千百種，呈現諸多不同結果，實乃因每個人不同主觀認定所致。至於

「Probable」則強調於「客觀事實」可能性，此種客觀事實必須藉由統計機率推

估而得。由於客觀事實僅有一種結果，此種事實呈現不會因個人因素而產生不同

之結果；其次，如再就英文詞類變化觀之，具有形容詞性質之「Probable」，其

所衍生之名詞應為「Probability」，此「Probability」即是眾所周知在統計學上即

是「機率」（或然率）之用語。由此可知：「Probable」與「Probability」字出同

源。基此，對於「Maximum Probable Loss」必須藉由統計機率來估算，實乃至理

明顯無庸置疑。 

再者，對於「Possible」所產生主觀認定事項發生之可能性，依其程度之不

同，通常可概略分為下列四種情況：（1）Almost（幾乎沒有）、（2）Slight（很小）、

（3）（Moderate）（普通）、（4）Definite（確定）等四種，惟其四種發生可能性高

低，常伴隨個人主觀感受不同而存有極大差異，此種基於個人主觀認知之不同，

來顯示其可能性之高低，實難能藉由客觀統計方法來予以測度。 

     

發生可能性------------------------（低）      （中）       （高） 

                         

 

                  Possible            Likely           Probable 

 

 

   

表達方式--------Almost  Slight  Moderate  Definite             Probability

（0≦P≦1） 

二、 就基本定義而言 

其次，就「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之基本定

義予以探討，其較為人所引用之基本定義如下（參閱 Rejda,G.E.：Principle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Inc.,2001,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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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The worst loss that could possible happen.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The worst loss that is likely to happen. 

上述基本定義知：「Maximum Possible Loss」定義中之 could possible 之意義

相當於 not very likely to (參閱梁實秋著：英文正誤大辭典，華視出版社，1983，

第 309 頁），其所代表涵義係指「在不大可能發生情況下」所造成之最壞損失；

至於「Maximum Probable Loss」所代表之意義，則是「在可能發生清況下」所造

成之最壞之損失）。惟值得一提者，在電影中阿湯哥主演之「不可能任務」（Mission 

Impossible）其所使用 Impossible 字眼，更可提供如何區隔上述差異之最佳事例。 

基於上述，對於「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兩

者之基本理念，可歸納下圖中所示： 

  

（主觀臆測） 

主觀性          Maximum Possible Loss  

                  （Subjective）                      ( MPL ) 

 

最大可能損失── 

（廣義） 

               （數理估算） 

          客觀性          Maximum Probable Loss  

          （Objective）                         ( PML ) 

關於「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兩者之差異，

除前述基本理念之差異外。至於其他之重要差異者，計有下列數項，謹此扼要列

示並比較如后： 

一、 就適用對象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主要適用對象係以「個人」為主。其主要理由

有二，即（1）涉及個人主觀認定因素，（2）個人所能擁有危險單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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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故甚難以客觀數量方法加以估計。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主要適用對象以「保險人」為主。其主要理

由在於保險人擁有足夠同質性之危險單位數量，已符合數理統計所要求基

本條件，藉由客觀統計方法加以估計，擺脫因主觀認定所產生偏差之困擾。 

二、 就發生合理性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此種損失大多在「不正常且不合理之狀況下」

所產生（參閱 Rubin,H.W.：Dictionary of Insurance Terms,1991,P.247）。例

如，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自動灑水設備在三百六十四天均處於正常運

轉狀況，惟獨在僅有一天失靈時，恰巧又發生火災無法適時滅火，造成無

可彌補之損失，此正似我國俗諺「屋漏偏逢連夜雨」之最佳寫照。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大多在「正常且合理狀況下」所產

生。如以上述為例，此種損失係在自動灑水設備處於一年三百六十四天正

常運轉時，所發生火災之損失。 

三、 就發生可能性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由於此種損失大多在不正常且不合理狀況下

產生，其發生情況可謂是十分罕見。一般而言，其與「Maximum Probable 

Loss」相較，更顯示其發生可能性較低。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基於此種損失大多在正常且合理狀況產生，

其發生情況不難見到，其發生可能性較「Maximum Possible Loss」為高。 

四、 就損失金額大小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通常此種損失金額較「Maximum Probable 

Loss」為大。其主要理由有二，即（1）個人較無能力事先做妥損害防阻

工作，及（2）此種損失多在異狀況下發生，往往一發不可收拾。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相較「Maximum Possible Loss」而

言，其損失金額則較小。其主要理由有二，即（1）長期累積損害防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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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故較有能力抑制損失金額擴大，及（2）此種損失多在正常狀況下發

生，其損失金額較易掌控。 

五、 就機率可測性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由前述知，此種損失多屬主觀認定，加上經濟

單位所擁有危險單位數量有限，故難以用統計方法估計其發生機率數值，

故對未來損失發生機率可測性無法運用。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可藉由過去統計資料為觀察樣本，

並經由客觀數理方法估計損失發生機率數值，故對未來損失發生機率予以

有效測度。 

六、 就預估準確性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由於此種損失多涉及個人主觀認定，故其準確

性之高低，常受個人專業知識與經驗累積之不同，因而產生極大差異。基

此，其預估準確性難能有效提高。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基於此種損失多以大量統計資料為基礎，並

輔以嚴謹數理方法予以演算，能與實際事實符合一致，故其預估準確性較

高。 

七、 就使用成本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此種損失不需要檔案資料建立與相關資訊系

統運用，完全係由個人主觀臆測，故其使用成本十分低廉。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必須藉助於長期檔案資料建立，以

及相關人力、物力投入，故其使用成本花費較多。 

八、 就巨災可能性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此種損失受個人能力與經驗所限，相對而言其

造成巨災可能性會較高（依 Rubin,H.W.見解「Maximum Possible Loss」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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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Maximum Foreseeable Loss」（MFL）,可適用於巨災損失之發生）。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多在正常合理狀況下發生，加上平

時亦累積豐富損害防阻經驗，故造成巨災可能性較低。 

九、 就表達方式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此種損失多屬主觀臆測，故無法以統計表列

方式顯示，大多經由文字口語敘述表達之。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藉由大量統計數據推估，故能將整

個推演過程以數理方式嚴謹表達（通常表達方式有二，即（1）損失金額

統計分配表（適用於間斷數列），及（2）損失函數（適用於連續函數））。 

十、 就其他方式而言 

（一） Maximum Possible Loss──此種損失因欠缺客觀性及準確性，相對而

言，其使用範圍較為有限。 

（二） Maximum Probable Loss──此種損失因具有客觀性與準確性，故其運用

範圍較為廣泛。 

Maximum Possible Loss 與 Maximum Probable Loss 差異比較表 

比 較 項 目 Maximum Possible Loss Maximum Probable Loss 

（1）基本理念 主觀性 客觀性 

（2）適用對象 個人 法人 

（3）發生合理性 非正常合理 正常合理 

（4）發生可能性 低 高 

（5）損失金額 大 小 

（6）機率可測性 不可 可 

（7）預估準確性 低 高 

（8）使用成本 低 高 

（9）巨災可能性 高 低 

（10）表達方式 文字 數字 

（11）其他 運用範圍小 運用範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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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最大可能損失之實際運用，茲分從下列兩方面說明如后： 

一、 基本原則  

基於最大可能損失可區分為「主觀性最大可能損失」（MPL）與「客觀性最

大可能損失」（PML）兩種。前者可信度低，而後者可信度較高。基此，如就運

用基本原則考量，當以「Maximum Probable Loss」為主，而以「Maximum Possible 

Loss」為輔。換言之，「Maximum Possible Los」僅在「 Maximum Probable Loss」

窒礙難行時方可運用，如此，才能確保預期目標之達成。 

二、 實際運用 

（一） 就危險管理人而言 

基本上，危險管理人在選用最佳危險管理工具之前，必須事先評估未來可能

遭遇之最大可能損失，然後再決定採行何種控制型或理財型之危險管理方法，藉

以達成以最小危險管理成本獲至最大安全效益之目標。基此，最大可能損失能否

準確予以預估，對於危險管理人而言，實是一件極具重要且艱難之工作。 

（二） 就要保人而言 

無疑地，對要保人而言，如何購買完整合適之保險商品內容，則是十分重

要之事情。最大可能損失至少可以提供給要保人在購買保險商品時，作為決定

下列重要事項之參考依據： 

1. 決定保險金額或責任限額之額度。 

2. 選用共保條款百分比之主要依據。 

3. 設定自負額方式與額度之考量。 

（三） 就保險人而言 

無可諱言，對保險人而言，最大可能損失更是保險經營上不可或缺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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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在保險經營活動中，至少有下列事項必須仰賴最大可能損失之評估，並

作為保險人經營決策之主要參考： 

1. 決定再保險之安排方式。 

2. 訂定再保自留額之額度。 

3. 接受共保聯營承受成數。 

4. 訂定責任保險之承保額度。 

5. 判定是否有道德危險因素。 

6. 加強損害防阻活動之推行。 

（四） 就其他人而言 

1. 就再保險人而言： 

（1） 決定承接再保分入額度。 

（2） 決定應否安排轉分再保。 

2. 就精算人員而言： 

（1） 作為保險費率釐訂重要因素。 

（2） 作為責任準備金之提存標準。 

3. 就監理單位而言： 

（1） 訂定保險人自留額度之依據。 

（2） 訂定特別準備金之提存標準。 

在過去，由於使用者對於「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未能予以嚴格釐清分際，導致日後造成極大之混淆與困擾。基於兩者用語

無論在基本理念或是在估算基礎等方面，均存有相當大之差異，倘因運用失當造

成誤判，勢將影響當事人決策至深且鉅，造成無可彌補之損失，故對於兩者之使

用尤須加以重視。此者尤其是在我國自加入 WTO 之後，國內保險市場競爭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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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白熱化，如何正確將最大可能損失導入於保險經營決策上，實為保險人應共同

正視之課題。基此，建議儘速明確將「Maximum Possible Loss」與「Maximum 

Probable Loss」予以嚴謹定義（作者認為「Maximum Possible Loss」如譯為「最

大或有損失」；而「Maximum Probable Loss」譯為「最大或然損失」，兩者譯名

更為貼切其實際涵義），進而推廣其應有之正確使用方法，大幅提升最大可能損

失之運用價值，則屬吾人未來共同努力之目標。 

 

 

 

 

 

 

 

 

 

 

 

 


